附件1

2025年北京TOP短道速滑国际公开赛

竞赛规程
指导单位

中国滑冰协会
二、主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

北京市滑冰协会

北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四、竞赛日期和地点
第一站：

日期：2025年11月29-30日

地点：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D馆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顺沙路75号九华山庄17区C5
第二站：

日期：2025年12月13-14日

地点：国家速滑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速滑馆南路甲1号院
第三站：

日期：2025年12月27-28日
地点：国家速滑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速滑馆南路甲1号院
五、竞赛组别和项目
（一）竞赛组别（以下年龄组别分设男、女组）

成年组：2006年7月1日之前出生；

U19组：2006年7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出生；

U17组：2008年7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出生；

U15组：2010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出生；

U13组：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出生；

U11组：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出生；

U9组： 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出生。

（二）竞赛项目

成年组：500米、1000米、1500米、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

U19组：500米、1000米、1500米、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

U17组：500米、1000米、1500米、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

U15组：500米、1000米、1500米、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

U13组：500米、1000米、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

U11组：500米、1000米、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

U9组：3圈、500米、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
六、参加办法
（一）参赛单位

1.以各国家和地区、各省/市/区、协会、俱乐部、学校为单位参赛。
2.无参赛单位的个人也可以报名参赛（参照运动员资格）。

（二）运动员资格

运动员须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且符合年龄规定。

（三）报名要求

1.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不限，运动员不限；个人参赛运动员限报1名教练员。

2.其中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每单位每个年龄组限报1支队（限报3男3女），不允许跨单位组队，无参赛单位的个人参赛运动员组队，其队伍成员必须都为个人参赛运动员。

（四）报名办法

2025年北京TOP短道速滑国际公开赛报名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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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参赛单位注册

在首页底部点击【注册】栏，选择【单位会员注册】，填写注册信息。注意要选择成为【参赛单位】，并勾选参赛项目为【短道速滑】。
2.新增运动员注册

参赛单位注册成功后，首页底部点击【注册】，选择【短道速滑】个人会员注册，填写注册信息。注意要选择注册身份为【运动员】，并选择所在的参赛单位，为【年度参赛代表单位】。（注意：个人参赛运动员，请在参赛单位一栏选择【无】）
3.运动员报名（每站开始报名之日～赛前10天）

运动员注册成功后点击首页底部【赛事】，上方选择【短道速滑】，点击相应比赛的【运动员报名】，填写报名信息。请提前准备好保险单的图片，输入注册时的身份证号自动显示个人信息—选择报名的组别—上传保险单图片—报名交费。
4.领队和教练报名（每站开始报名之日～赛前9天）

各单位领队点击首页底部【赛事】，上方选择【短道速滑】，在相应比赛的【参赛单位「队官员报名」】栏，填写领队和教练的报名信息。个人参赛运动员在【个人选手「教练报名」】栏，填写教练的报名信息。
5.报名信息确认（每站赛前8天～赛前7天）

组委会经报名资格审核后，将按报名时间先后顺序，确定每站最终参赛选手名单。请各参赛单位领队通过短道速滑竞赛系统进行报名确认。

网址：http://beijing.zhitikeji.com
报名联系人：尹老师18911225443
6.每站赛前一周内召开领队会（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7.参赛费用：

每站比赛参赛综合服务费为每名运动员500元，运动员通过报名系统缴费，各参赛单位自行解决参赛经费。
8.参赛队的领队、运动员及其监护人须在报名时签署《运动员参赛和健康承诺书》。未签署《运动员参赛和承诺书》的运动员将不予参赛。

9.比赛时运动员须持本人二代身份证/户口本/护照原件参赛。

（五）赛事保险

各参赛单位须为本单位所有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办理包含滑冰运动的保险，其在比赛中发生的任何意外伤害等事故，主办和承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赛事宣传
赛事组委会有权对赛事参与者进行拍摄，且有权自行或授权第三方无偿使用在赛事期间形成的包含参与者肖像、姓名、声音等的图片、视频等视听资料，用于北京TOP短道速滑国际公开赛和短道速滑运动的宣传推广。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2024版国际滑联短道速滑竞赛规则。

（二）各组别第一站个人项目第一轮比赛采用随机抽签进行分组。自第二站开始，个人项目第一轮比赛均按照该项目累计积分排名进行分组，无排名者列后。比赛采用国际滑联积分排名表，单项排名用于各站比赛首轮编排依据（详见附件）。
（三）比赛采用电动计时系统。
（四）报名后不得无故不参赛，不得在比赛中无故弃权。如因伤病或其它原因，须在检录前报送相关证明，取得组委会批准。
（五）U17、U19和成年组，如报名人数较少，可合并组别比赛，其他组别原则上个人项目不足3人、接力项目不足3队时，不进行比赛。

（六）个人项目决赛名次排序原则：完成比赛顺序→未完赛（DNF）→犯规(PEN)→未出发(DNS)，如未完赛或犯规选手名次排进前三名，则不发放奖牌。

（七）接力项目决赛名次排序原则：完成比赛顺序→未完赛（DNF）→犯规(PEN)→未出发(DNS)，如未完赛或犯规选手名次排进前三名，则不发放奖牌。
八、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每站比赛各组别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个人项目比赛报名参赛在8人（含）以下、接力项目在8队(含)以下时，按实际名次录取。

（二）每站比赛各组别各项目前三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其他录取名次颁发证书。

（三）各组别各个人项目总排名计算方式如下：

每站比赛各组别各个人项目的总积分将计入个人项目总排名（三场比赛取两场最优积分之和）。

九、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
（一）若比赛中出现兴奋剂违规行为，将取消运动员所获比赛成绩名次及奖励，并按照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二）参赛人员违反赛风赛纪规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干扰赛场秩序、拒绝领奖、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名次者，一经查实，取消其参赛资格和成绩名次及奖励，并按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十、裁判员
由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商北京市滑冰协会统一选派。

十一、本规程解释、修改权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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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短道速滑运动员装备要求

1.比赛服：长袖和长裤连身服必须为全身防切割，防切割等级不低于3级（国际标准EN388）。可以增加运动员的颈部防护。身体任何部位不应有裸露处。

2.头盔：短道速度滑冰安全头盔应符合现行的ASTM(美国材料试验学会)标准或ISU批准的其他标准的头盔。允许运动员佩戴有个性化设计的头盔。

3.手套：必须使用防切割手套，材料等级最低达防切割3级。手套颜色必须以白色为主。如果有防切割等级4或5级的手套，建议使用。

4.护目镜：强烈建议佩戴符合ANSI Z87.1 标准或ASTM F803标准的护目镜，该护目镜由聚碳酸酯镜片制成，可承受较高强度的冲击力。
5.防割、防扎、耐用材料的护腿。 

6.软垫或硬壳护膝。 

7.冰刀管必须是封闭的，刀根必须是圆弧形，最小半径为1厘米。刀管最少有两点固定在鞋上，没有可移动的部分。 

8.全覆盖颈部的防切割护颈。

9.每一名运动员应负责保证自己的装备符合安全标准, 最大限度地保护运动员的安全。

附件1-2
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方法
1.接替顺序：女→女→男→男/2.5圈；女→女→男→男/2圈。

2.在摔倒的情况下，只有同性别的队员可以接替。然而，下列情况除外；

①如果摔倒发生在男、女队员交接棒前的最后一个弯道（即还剩13、8、4圈前的弯道），允许另一性别队员接替。在这种情况下，接替者可以滑冰至下一次交接。

②如果在男、女交接后的第一个弯道发生摔倒（即刚开始的13、8、4圈比赛），允许另一性别的队员接替。在这种情况下，接替者必须在下一个直道中替换回正确的性别队员。

3.男女混合接力项目：每队至少由2名女子和2名男子组成。

4.混合接力的资格赛在常规接力赛之前进行；半决赛和决赛单项决赛之后直接进行（没有休息）。该款根据情况执行。

附件1-3
2025年北京TOP短道速滑国际公开赛

单项排名和积分表
	名次
	积分
	名次
	积分
	名次
	积分
	名次
	积分

	1
	10000
	21
	410
	41
	50
	61
	8

	2
	8500
	22
	369
	42
	45
	62
	7

	3
	7225
	23
	332
	43
	40
	63
	6

	4
	6141
	24
	299
	44
	36
	64
	5

	5
	5220
	25
	269
	45
	33
	65
	4

	6
	4437
	26
	242
	46
	29
	66
	3

	7
	3771
	27
	218
	47
	27
	67
	2

	8
	3206
	28
	196
	48
	24
	68
	1

	9
	2725
	29
	177
	49
	21
	
	

	10
	2316
	30
	159
	50
	19
	
	

	11
	1969
	31
	143
	51
	18
	
	

	12
	1673
	32
	129
	52
	17
	
	

	13
	1422
	33
	116
	53
	16
	
	

	14
	1209
	34
	104
	54
	15
	
	

	15
	1028
	35
	94
	55
	14
	
	

	16
	874
	36
	84
	56
	13
	
	

	17
	743
	37
	76
	57
	12
	
	

	18
	631
	38
	68
	58
	11
	
	

	19
	536
	39
	62
	59
	10
	
	

	20
	456
	40
	55
	60
	9
	
	


附件2
2025年北京TOP短道速滑国际公开赛运动员自愿参赛声明
致：2025年北京TOP短道速滑国际公开赛主办方（以下统称“赛事主办方”）
作为短道速滑项目参赛运动员（以下简称“本人”），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及本人法定监护人（姓名：           身份证号：                            ）已认真阅读、全面理解并自愿签署如下声明及承诺：
1.本人自愿参加本次赛事及一切与该赛事相关的活动（以下统称“赛事”或“比赛”），并具有参加本赛事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且本人的法定监护人同意本人参加该赛事；
2.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确认知晓参与本次赛事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人身伤亡风险），承诺本人已经通过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并确认本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符合参赛条件。本人已为参赛做好准备，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承诺自愿承担参赛带来的所有风险。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确认并同意，本人参加赛事举办全过程中所发生的非因赛事导致的人身伤害、局部或永久性残疾、死亡等事件及因此产生的所有医疗费用、护理费用、营养费等损失，赛事主办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3.本人完全了解自身的身体状况，确认自身健康状况良好，脑电图、心电图、血压、脉搏指标正常，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患有任何不适合参加比赛的疾病。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承诺，如隐瞒任何病情，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将自行承担由此所导致的全部后果。
4.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愿意遵守本次赛事的所有要求，并购买人身安全保险。如果本人知道自己在赛事之前或者赛事期间存在患病、受伤等可能有碍自身比赛状态的情况，或者发现、注意到任何可能影响本人的健康或安全的风险或潜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肌肉拉伤、软组织挫伤、眩晕等任何身体不适，本人将立刻停止参赛并将相关情况告知工作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均由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承担。
5.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同意，在比赛期间本人发生受伤或突发疾病等情况时接受赛事主办方在赛事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接受该等医疗救治期间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承担。
6.本人知悉并同意赛事主办方将本人在报名过程中提供的个人信息用于本人参赛、赛事成绩查询等为促进赛事正常开展所必须情形；本人知悉并同意赛事主办方在赛事期间通过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对本人进行身份识别。
7.本人承诺以自己的名义报名参赛，同意向赛事主办方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和资料用于核实本人的身份，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同意承担因身份证件和资料不实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8.赛事过程中，本人将遵守赛事纪律，遵守赛事主、承办方所制定的各项赛事规程、规则、规定、要求及采取的各项措施，不辱骂赛事工作人员、其他参赛者，不打架斗殴，如有违反，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将接受赛事主办方等相关主管机构的处罚并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9.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承诺认真贯彻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办法》中相关要求，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北京市体育局的相关规定，自觉维护比赛秩序，不以任何方式干扰和影响裁判员的执裁工作，不食用不符合反兴奋剂管理要求的任何食品和营养品，自觉配合兴奋剂检查人员，自觉接受反兴奋剂的管理教育，确保不出现任何兴奋剂违规事件。
10.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将积极主动维护和宣传赛事正面形象，客观、正确对待比赛胜负，不通过媒体采访或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微博、微信等）发表、散播有关赛事虚假消息或不当言论，避免不实报道对赛事主、承办方等产生不良影响。
11.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确认并同意，如本人、本人法定监护人违反上述任何一项声明或承诺，本人及本人法定监护人将承担因此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和后果，若因此给赛事主办方造成任何损失，本人法定监护人将向赛事主办方承担赔偿责任。
运动员签字：                                  法定监护人签字：
                                              法定监护人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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